
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联盟

关于规范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联盟工作
资讯稿件报送的通知

智库联盟各理事单位：

为扩大辽宁省高等学校新型智库联盟（以下简称智库联盟）

的社会影响力，有效展示联盟单位智库建设成效，经研究，联盟

秘书处委托辽宁教育学院统一受理联盟及各理事单位智库相关

工作资讯，并在省教育厅网站及时发布。为规范资讯稿件的报送

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突出重点。资讯稿件要突出体现本单位及智库在咨政

建言、理论创新、舆论引导、社会服务、公共外交等方面的特色

活动、工作亮点以及取得的突出成果。

（二）严格把关。报送单位要做好资讯稿件的审核，确保稿

件符合新闻资讯的基本行文规范，稿件政治方向正确，内容实事

求是，具有宣传价值和示范效应。

（三）规范流程。报送单位要做好归口管理，明确本单位资



讯稿件采编和报送工作专职通讯员，密切与辽宁教育学院工作人

员的对接联系。

二、文稿要求及报送规范

（一）文稿标题原则上不设副标题，简明扼要表述活动的主

体和活动事项。

（二）文稿内容原则上需图文结合，文字内容突出亮点，言

简意赅，原则上不超过 1000字；图片要求能反映新闻事实的主

题，标注图片说明。图片格式为 JPEG格式，每张图片大小不低

于 1MB。

（三）稿件须注明通讯员、稿件来源（新闻的原始出处）、

审核人（处级领导），三项缺一不可。

（四）稿件由通讯员通过邮箱统一报送至辽宁教育学院，邮

件主题注明“###大学智库联盟投稿”。

三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稿件要讲求时效性，原则上要在新闻事件发生后 3个

工作日内投递稿件。如初审后，提出修改或须补充素材等情况，

报送单位需在稿件退回后的 1 日内将修改好的新闻稿件重新报

送。

（二）辽宁教育学院要做好资讯稿件的汇总整理，协助做好

考评、通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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